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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 

编号：126/NQ-CP 

 

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

独立–自由–幸福 

      河内，2021年 10月 08日 

 

决议 

修改、补充政府 2021 年 7 月 01 日第 68/NQ-CP 号决议有关劳动者及 

雇主由于 COVID-19 疫情受困若干扶助政策 

政府 

根据 2015 年 6 月 19 日政府组织法；2019 年 11 月 22 日修改、补充政府组织法及地
方政府组织法之若干条； 

根据政府 2016 年 10 月 01 日第 138/2016/NĐ-CP 号议定颁行政府之办事规制； 

依劳动-伤兵暨社会部部长之建议及各政府成员之意见。 

决议： 

1. 修改、补充政府 2021 年 7 月 01日第 68/NQ-CP 号决议有关劳动者及雇主由于 

COVID-19 疫情受困若干扶助政策如下： 

a) 修改、补充第二项 2 款如下： 

 “2. 暂停缴付退休及抚恤基金政策 

已全额缴付社会保险或正暂停缴付退休及抚恤基金至 2021 年 1 月底受 COVID-19 疫

情影响导致与 2021 年 1 月相比减少参与社会保险员工 10% 以上之雇主（包括停工、暂缓

履行劳动合同、协议无薪休假之员工）则员工及雇主可暂停缴付退休及抚恤基金 6 个月

从交件日计起。对于已获依政府  2020 年 4月 09日第 42/NQ-CP 号决议及 2020 年 10 月 19 

日第 154/NQ-CP 号决议暂停缴付之场合，如足够条件仍获解决，但暂停缴付总时间不超

过 12 个月”。 

b) 修改、补充第二项 4 款如下： 

“按照劳动合同工作，正参加强制性社会保险至暂停履行劳动合同前、在劳动合同期

间无薪休假连续 15 天以上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，且暂停履行劳动

合同、无薪休假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及并属以下各场合之一：必

须接受 COVID-19 治疗、医疗隔离、在封锁地区内、应政府权责机关之要求无法来到工

作地点，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；由于雇主应政府权责机关之要求暂停运营以防控 

COVID-19疫情或在该地区设有总部、分支、代表处、生产、经营地点依第 16/CT-TTg 号

指示之原则实施防控疫情各措施或重新部署生产、劳动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获一次性

协助如下： 连续 15 天以上至 1 个月以下为 1,855,000 越盾/人； 01 个月以上为 3,710,000 

越盾/人。” 

c) 修改、补充第二项 5 款如下： 

“按照劳动合同工作因劳动法第 99 条 3 款之理由被停工；正参加强制性社会保险至

停工前及并属以下各场合之一：必须接受 COVID-19 治疗、医疗隔离、在封锁地区内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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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第 16/CT-TTg 号指示之原则应政府权责机关之要求无法来到工作地点；由于雇主应政

府权责机关之要求暂停运营或在该地区设有总部、分支、代表处、生产、经营地点依第 

16/CT-TTg 号指示之原则实施防控疫情各措施或重新部署生产、劳动以防控 COVID-19 疫

情连续 14 天以上从 2021 年 5 月 0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获一次性协助为 1,000,000 

越盾/人。” 

d) 修改、补充第二项 6 款如下： 

“按照劳动合同工作、正参加强制性社会保险、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 2021 年 12月

31 日止要终止劳动合同之员工并属以下各场合之一：必须医疗隔离、在封锁地区内或应

政府权责机关之要求无法来到工作地点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；由于雇主应政府权责机

关之要求被暂停运营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或雇主在该地区设有总部、分支、代表处、

生产、经营地点依第 16/CT-TTg 号指示之原则实施疫情防控各措施或重新部署生产、劳

动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但不足够享有失业补助金之条件获一次性协助为 3,710,000 越盾/

人。” 

đ) 补充第二项7款如下： 

“c) 依政府 2021 年 3 月 15 日第 20/2021/ND-CP 号议定第 5 条 5 及 6 款规定之高龄人

及重度残障人、特别重度残障人，必须接受 COVID-19 感染者（F0）治疗或依政府权责

机关（F1）之规定医疗隔离，则在治疗、隔离期间从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

31 日止获国家经费再协助 1,000,000 越盾/人。” 

 e) 修改、补充第二项10款如下：  

“有营业注册并在税务机关有名录之家庭户；从事生产农业、林业、渔业、制盐及无

需注册经营户之街头小贩、小吃、跨区小贩、流动业务、季节性业务、低收入服务者必

须停止运营连续 15 天以上应政府权责机关之要求以防控 COVID-19 疫情或因为该地区有

依第 16/CT-TTg 号指示之原则实施疫情防控措施之营业地点，从 2021 年 5 月 1 日到 2021 

年 12 月 31 日止，获国家经费一次性协助 3,000,000 越盾/家庭经营户。” 

g) 修改、补充第二项11款a点如下：  

 “支付停工薪资之贷款：依劳动法第 99 条 3 款规定对于正参加强制社会保险必须连

续停工 15 天以上之员工，雇主可向社会政策银行以 0% 利率贷款来支付停工薪资，并不

必采取担保贷款措施，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。贷款额最多为员工区

域最低薪资额之实际停工时间最多 3 个月。贷款期限少于 12 个月。”  

h) 修改、补充第二项 11 款 b 点如下：  

 “b) 贷款支付恢复生产之薪资：雇主必须应政府权责机关之要求暂停营运以防控 

COVID-19 疫情；雇主在该地区设有总部、分支、代表处、生产、经营地点依第 16/CT-

TTg 号指示之原则实施疫情防控各措施及在运输、航空、旅游、留宿服务、依合同送越

南劳工到外国工作领域活动之雇主，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可向社会

政策银行以 0% 利率贷款来支付薪资予员工并不必采取担保贷款措施。对于依劳动合同工

作及正参加强制性社会保险之员工，贷款额最多为员工区域最低薪资额之实际付薪时间

最多3个月。贷款期限少于 12 个月。”  

i) 修改、补充第三项 2 款 b 点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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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b) 根据本决议第一项2 款đ 点之规定，相关法律之规定及各地方经费之实际支出

（经国库之确认）从中央经费中考虑、补充予地方经费。若疫情发生于大规模范围，地

方经费不够资源落实，根据省人委会之建议，财政部补充建议中央协助预计额之最多 

70% 予地方经费以及时落实政策。地方对协助员工及雇主之经费支出有结果报告后（地

方对上报数据之准确性负责），依规定财政部根据协助对象之实际情况补充或收回中央

经费；综合报告政府总理有关执行情况、结果。” 

2. 本决议从签署颁行日起生效。 

3. 各部长、部级机关首长、直辖政府机关首长、直辖中央省、市人委会主席及各相

关机关、组织、个人负责执行本决议。  

 
收件： 
- 总书记（以报告）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国家主席（以报告）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常务书记处; 

- 党中央书记处;       

- 国会主席、各副主席; 

- 政府总理、各副总理； 

- 各部、部级机关、直辖政府机关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直辖中央各省、市人民议会、人委会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党中央及各处办公室; 

- 总书记办公室; 

- 国家主席办公室; 

- 民族委员会及国会各委员会； 

- 国会办公室; 

- 最高人民法院； 

- 最高人民检察院； 

- 国家审计； 

- 国家财政监察委员会； 

- 社会政策银行； 

- 越南发展银行； 

-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;  

- 各团体之中央机关;  

- 政府办公室：主任部长、各副主任、总理助

理、电子通讯网总经理、各处、局、直属单位; 

- 留档：文书、科教文社（2）。  

代表政府 

代总理签 

副总理 

（已签名盖章） 
 

 

 

黎明概 

 

          ~恒利翻译，谨供參考~ 


